经济学院优秀本科毕业生评选细则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本科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办法的通知》（杭师大学〔2023〕67号）、《经济学院本科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对评选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目的 
评选优秀毕业生工作是对广大毕业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毕业生就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艰苦创业和面向基层的意识，努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服务。 
二、推荐对象及名额 
    评选对象为本院应届本科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生的推荐 
名额为本科毕业生总数的20%；在校级优秀毕业生基础上，推荐参评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以学校分配的比例为准。 
三、评选条件及加分细则 
（一）校级优秀毕业生 
1.曾获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马云青春领袖奖”十佳大学生、经亨颐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或市级及以 
上荣誉称号（综合荣誉）等 2 次（项）以上(含两次项)，且在校期间的获奖总积分列年级前35%；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列同专业年级（或班级）前35%； 
3.二年制专升本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评选校级优秀毕业生， 
按第一、第二学期成绩为基数评选时，如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已达到规定的指标数，评选条件不变；如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数达不到规定的指标数，则空缺指标的评选时间可顺延至下个学期初，且可以前三个学期成绩为基数评选。如以三个学期成绩为基数评选，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仍未达到规定的指标数，则可将其在前一学历教育阶段获得的校级优秀毕业生及以上荣誉视作符合评选条件之一； 
4.对在学科竞赛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获奖积分或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或综合测评排名列同专业年级（或班级）前 50%，获得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一类省级最高级别、全国二等及以上奖项（团队限排名第一者；如有特等奖，则取特等奖和一等奖；艺体类学科竞赛参照课程加分标准同等认定）或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评选的综合荣誉，学院学院将向学校进行推荐，由学生处审核，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审议，决定是否具有评选校级优秀毕业生资格；
5.对因工作需要，通过组织选派服务一学期及以上，或在某一方面表现特别突出、有显著成绩或贡献的学生，经校学生评优评奖委员会审议，可直接入选校级优秀毕业生。 
[bookmark: _GoBack]（二） 省级优秀毕业生 
满足校级优秀毕业生条件的基础上，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马云 
青春领袖奖”十佳大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优秀共青团干部、市级及以上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2 次（项）及以上； 
2.在获奖总积分相同的条件下，优先考虑平均学分绩点高者；获奖积分加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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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方法 
1.班级评选小组具体负责各级优秀毕业生的材料审核和初步评选工作；学院评议小组酝酿和推荐各级优秀毕业生的名单； 
学院评优评奖工作领导小组终审评议各级优秀毕业获奖名单并报学校审批。 
2.评选工作要遵循“评选条件标准公开，人数名额公开，程 
序办法公开，评选结果公开”的原则。在评选过程中，按照“在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获奖积分高者；相同积分者，优先考虑平均学分绩点高者”的原则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和人选名单公示不少于 5 个自然日，如师生有异议，学院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2 个自然日内予以答复，如情况属实，将做出相应调整。 
3.由省教育厅和学校分别颁发“优秀毕业生证书”，优秀毕业生表彰将在毕业典礼时进行。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 
原办法同时废止。 


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024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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